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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: "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" <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>

      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，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，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
造也不為過。法例欠缺文化視野，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，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
犯法，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，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「侵權」的定義裏，官
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，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
存亡之大權。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：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。此
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（戲仿、模仿、諷刺、滑稽）更小，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
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，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。奸商拋出此方案，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
來已經肢離破碎，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？即使他們「皇恩浩蕩」的姿態般「恩賜」
蟻民政治諷刺權利，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、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
音？我認同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
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別個
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，
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「沒有
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 


